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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基隆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

發文 日期 :中 華民國113年 1月 4日

發文字號 :基府地權貳字第113U2UU＿S妙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附件 :如主旨

主 旨 =檢送本府112年 12月 刀 日召開 「112年度基隆市不動產業者

聯合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 ,請查照 。

說明 :

一 、依據本府112年 12月 8日 基府地權貳字第H2”a411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

二 、請各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裱決議事項辦理 。

正本 二基隆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市地政士公會 、基隆市租賃住宅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基
夆辯事處 、基隆市稅務局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本府消保官 、本府都市發展處
(建築管理科)、 本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 本府都市發展處(都市計畫科)、

本府都市發展處(住宅及都更科)、 本府產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 本府產業發展

副
李

:本騮 齎藩萲≧科)≧
奔跚

地及地價科)、 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

韓長

耶華暴蜻箏屪饇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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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行



｛   112年度基隆市不動產業者聯合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 :112年 12月 27日 (星期三)上午 U9時 3U分

式 、開會地點 :基隆市議會 B棟 1樓多媒體簡報室

紀錄 :蔡嘉玲參 、主席 :王處長英哲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 :詳如簽到表

伍 、H1年績任地政士表揚

陸 、主席致詞

地政士公會柯理事長、仲介經紀公會方理事長與各位不動產公會、

各機關與會代表 ,大家好 。

首先威謝大家百忙之中撥冗來參加本次不動產業者聯合座談會 ,這

是市府第一次以 「聯合座談會」方式邀集本市地政士公會 、不動產伸介

鍾紀商業同葉公會 、租賃住宅月艮務商業同業公會等 3大公會共同出席之

座談會 ,除 了希望促進本市地政業務推動及維護不動產交易市場安全

外 ,更希望藉由聯合座談會的方式增進不動產業界與機關問之聯繫配

合 ,減少本市不動產交易糾紛 ,保障民眾權益 。

此外 ,也期望藉由此次座談會之提案討論 ,共 同探討政策施行中所

面臨的問題 ,以及思考如何迎接未來的挑戰 ,以創造更高的為民服務品

質與蹟效 。

最後恭喜本次獲得 Ⅱ1年績優地政士獎的 4位優秀地政士 ,也再次

感謝各位地政夥伴的參與 。

柒 、業務單位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

捌 、111年提案列管執行情形

一 、提案一(提案單位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一 )案由 :本所提供有免附登記清冊之簡化措施 ,如 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已清楚載明申請標的者 !得免再附登記清冊 ,以縮短案

件處理時效 。

(二)決議 :業 已辦理宣傳 ,同 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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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案二(提案單位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一 )案 由 :請本市地政士公會協助派員擔任本所地政志工 。

(二 )決議 :請本市地政士公會協助於召開理監:事會 、會員大會時 ,將

志工參與及福利等議題納入討論 ,再提供建議 ,另 本案同

意依業務單位建議 ,先子解除列管。

三 、提案三

(一 )案由

(提案單位 :地政處)

(二)決議

消費者透過不動產經紀業購買房屋衍生消費糾紛 ,業者應

就不動產交易專業業務 ,妥處紛爭 。

業務單位業已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 ,同 意解除列管 。

(提案單位 :地政處)

不動產經紀業受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代銷預售屋時 ,所簽

訂之代銷契約應於簽訂 、變更 、終止之 日起 3U日 內向本

府申請備查 ,並於現場揭示許可函 、公會會員證書及經紀

人證書 。

業務單位已辦理宣傳 ,並於辦理備查業務時加強注意 ,同

意解除列管 。

四 、提案四

(一)案由

(二)決議

五 、提案五(提案單位 :地政處)

(一 )案 由 :不動產經紀業請求退還營業保證金之時點 ,應以經地政單

位核准註銷營業之日起算 ,故請業者於取得經濟部證明文

件後即務必向本府申請備查。

(二)決議 :本市 112年度截至 11月 底之經紀業備查案件 ,案件皆依規

定程序辦理 ,並以經濟部證明文件為辦理備查要件 ,本案

同意解除列管 。



玖 、112年提案討論 :

案號 提案單位 產業發展處(消 費者服務中心)

案 由

請確實遵守消費者保護法 、公平交易法 、商品標示法 、成屋買賣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不得記載事項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

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

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法律規定 ,避免損

及消費者權利 。

說 明

一 、不動產屬重大交易 ,消 費者屬資訊不對等之弱勢族群 ,應依

上述法規加以保護 。

一 、違反者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33條 、36條 、37條處置 ,嚴重

者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調查 。

業務

單位

意見

一 、旨揭法律系維繫不動產市場穩定之重要依據 ,本處將以此基

礎 ,持續與相關業管單位合作 ,避兔消費者因資訊落差造成

權益受損 ,以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場之安全穩定 。

二 、倘遇業管範圍之情事 ,將依消費者保護法 、平均地權條例 、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法律規定予以辦理 。

決議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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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案 由 地政便民服務再升級 ,跨機關合作塗銷本市國民住宅註記 。

說 明

按未清償國民住宅貸款之國民住宅於出售、出典 、贈與或交換

辦理所有權移轉時,應 先清償國民住宅貸款及塗銷相關國民住

宅註記後辦理 。

經查本市約尚有 6千 多戶建物之主要用途為國民住宅,於受理

民眾之移轉登記案件時,需 函請主管機關確認是否得塗銷該國

宅註記後再一併辦理移轉登記 。

業務

單位

意見

為提升登記效率並降低不動產交易成本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將

以跨機關合作方式 ,主動提供國宅清冊移請辦理清查後再塗託

本所辦理建物主要用途變更登記 。

因本市國宅棟數眾多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將採分批方式進行清

查 ,爰建議地政士公會向所屬會員宣導 ,如為加速登記案件之

審理 ,亦可先行向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理科洽辦建物

主要用途變更 。

決議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案號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地政事務所

案由

有非本市之地政士因備註欄中有關價格資訊欄位登錄不實而受罰

之情形 ,為避免本市不動產相關從業人員因相同欄位登錄疏漏而

受罰 ,如 登錄申報時遇有填載疑問請電洽本所地價課詢問或檢附

契約至本所先行檢視申報書後再行送件 。

說 明

實價登錄申報書備註欄 ,涉及價格資訊之欄位應依契約內容如實

登錄以免受罰 。以買賣案件為例 ,若 買賣契約總價包含非屬不動

產交易價格之費用者(如裝潢費 、家俱設備費、相關稅費及行政規

費等),應於備註欄中勾選相對應之選項 :

一 、如各項費用不能分別計價 ,則依契約簽訂所含項目勾選即可 。

二 、如各項費用能分別計價 ,則 除勾選外應依契約簽訂價格申報 。

三 、如有多項費用雖不能分別計價但有合計價格 ,則 除勾選正確

選項外 ,應於備註欄之其他事項中 ,填寫如 「本案總價含裝

潢費 、家俱設備費合計 14萬 元整」。

業務

單位

意見

請本市不動產相關從業人員如遇備註欄 (價格資訊攔位)有 登錄申

報疑問時 ,請電洽基隆市地政事務所地價課詢問或檢附契約書與

申報書至本所 ,由 所內同仁先行檢視申報書登錄內容與契約是否

一致後 ,再行送件或修正後再行送件 ,以 免受罰 。

決議 依業務單位意見辦理



案號 四 提案單位 基隆市不動產伸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案 由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經紀人及營業員複訓申請換發研習證明 、文

件認可辦法 、規定認可之講習訓練內容 。

說 明

一 、換發講習證明需三年內 2U小時訓練課程 ,集 中三天連續上

完 ,對學員時間安排上及學習內容皆諸多不便 ,且無法即時

跟上政令宣導或新修法令規定 。

二 、由官方舉辦有關不動產相關政令及新修法令宣導納入研習

課程時數規定 。

三 、是否須經內政部地政司同意?是否比照地政士由基隆市府核

發政令宣導時數證明?

業務

單位

意見

有關得辦理不動產經紀人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之機

構 、團體 ,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第 2

條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第 3條規

定 ,僅得為以下 3者 :「 設有地政、不動產或法律相關系(所 )、

科之大專校院」、「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 、代銷經紀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各地同業公會」、「其他經登記或立案滿

三年之不動產經紀相關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

本府乃為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 (構 )學校團體認可辦法第 2

條規定之可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之機關 ,而相關政令宣導係

按內政部公告之 「與地政士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

算專業訓練時數規定┘核發地政士專業訓練時數 ;有 關不動

產經紀人 、不動產經紀營業員部分 ,礙於相關法令規定 ,歉

難辦理相關事宜 。

決議

因本案涉及中央規定 ,後續請業務單位適時向內政部地政司反映

本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希冀將直轄市 、縣 (市 )主管

機關比照地政士專業訓練納入得辦理不動產經紀人 、不動產經紀

營業員專業訓練之機關 ,另 請公會亦透過全國聯合會反映本案訴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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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政令宣辛 :

一、宣牛資料詳會議資料 。

二 、各機關補充說明 :

(一 )基隆市稅務局

在印花稅的部分 ,請各地政士盡量以網路申報開立大額憑證 ,減

少印花稅票的貼用 。

(二 )產業發展處一商管理科(消 費者服務中心)

請各位業者盡量採用內政部頒訂的契約書範本 ,契約書內需勾選

的部分應明確 ,以避免糾紛 ;另 避免特別約定條款訂有不擔保瑕

疵責任之條文 ,以免產生契約無效的情形 。

(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

1、 配合民法修正成年年齡下修為 18歲 ,請注意對遺產稅 、綜合

所得稅 、房地合一稅相關影響 。

2、 lm年 12月 31日 以前取得房地之出售,屬 舊制財產交易所得 ,

其土地交易所得依規定免納所得稅 ,房 屋交易所得應依所得稅

法規定計算財產交易所得 。



︻

拾壹 、臨時動議 :

案號 提案單位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公會

柯理事長姿岑

案由 有關實價登錄申報有誤寫情形 ,可否於改正後免予裁罰 。

說 明
寶價登錄於申報後 ,發現是很明顯的誤寫或失誤情形 ,並非故意 ,裁

罰可否放寬 ,或就是類情形 ,於改正後免予裁罰 。

承辦單位

回應意見

內政告卜目前對於實價登錄申報不實並未訂有非故意申報不實的錯誤態

樣 ,而 免予裁罰 ,故實務上就申報不實 ,較難以有裁量空間 。

決議
請本市地政事務所研議本案明顯錯誤免予裁罰之可行性 ,如無裁量空

間 ,則適時在中央地政相關會議提出建議 ,或 主動發文提請解釋 。

拾式 、會議結束 :上午 1l時 3U分


